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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三十一日）

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討論《2019 年逃犯及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相關事宜的開場

發言全文︰ 

      

主席、各位議員： 

       

  特區政府的團隊，包括律政司、保安局的同事很高興出席

今天的特別會議，就楊岳橋議員提出的《2019 年侵害人身罪（修

訂）（域外法律效力）條例草案》，以及特區政府提交的《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進行

討論，特區政府衷心希望今天能夠和議員有理性的交流，聽取

意見。我會先就第一項議程有關楊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發言，

接下來我會請保安局局長就第二項議程整體介紹《2019 年逃犯

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楊岳橋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動議修改《侵害人身罪條例》，

在條例加入第 55A 條，賦予特區法院域外司法管轄權審理香港

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在香港以外地方觸犯 8 項與謀

殺有關的罪行。 

       

  首先我就以上相關的修訂講講關於刑事追溯力的問題。以

上有關申請域外刑事管轄權的建議涉及刑事溯及力，我們簡稱

追溯力的問題，即使修訂法例，由於法例令在外地發生的行為

變成香港法律下的刑事罪行，有關條文只能用於法例生效後干

犯的罪行，而不能處理在去年發生的台灣殺人案，否則便會違

反《香港人權法案》第 12 條第（1）款關於「刑事罪及刑罰沒

有追溯力」的要求。坊間有些説法認為謀殺罪屬於《香港人權

法案》第 12 條第（2）款所述「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

罪」的例外情況，並主張《香港人權法案》第 12 條第（1）款

的刑事溯及力的保障不適用，我們不同意這個説法。第 12 條第

（2）款是源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第（2）

款。根據對該公約的權威論述，該條款提述的「各國公認之一

般法律原則為有罪」所指的是根據有效的習慣國際法構成的犯

罪。 



       

  另一方面，《香港人權法案》第 12 條第（1）款，對照《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5 條第（1）款的規定，任何

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香港法律及國際法均不成罪

者，不為罪。換言之，正如在第 12 條第（2）款一樣，在該條

第（1）款中對「國際法」的提述也構成了對該條所保障的有關

權利的一種限制：雖然根據可適用的國家法律不構成刑事犯罪，

但是只要依照當時有效的國際法構成了犯罪，那麼就可以據以

認為其犯有罪行。根據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

權威論述，該條款提述的「國際法」是指國際條約法及國際習

慣法。因此，《人權法案》第 12 條的例外，涵蓋國際條約法或

國際習慣法視為有罪的行為。 

       

  一九四六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 1 條的危害

種族之行爲是國際條約法中規定的刑事犯罪的一個例子；至於

習慣國際法構成的犯罪，包括戰爭罪、反人類和反和平罪、以

及奴役和酷刑等類似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爲。故此，第 12 條的例

外並不包括一般的謀殺；即使謀殺在很多地方都認定為犯罪，

但它不屬於根據國際條約法或習慣國際法規定的犯罪行為。換



言之，《香港人權法案》第 12 條第（2）款所述「各國公認之

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的例外情況，或第 12 條第（1）款所述

的「國際法」，對一般謀殺罪並不適用。 

       

  主席，我想就另外一點跟大家討論的，就是原則性的問題。

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而香港也是沿用普通法的法域，在刑事

司法管轄權方面奉行一個「屬地原則」，一般只會在全部或部

分犯罪行為發生在境內，才會行使司法管轄權。換言之，只有

在特別情況下，法例才會賦予香港法院權力行使域外司法管轄

權。其中一個例子是基於履行某些國際義務而延伸刑事管轄權

至境外。譬如《刑事罪行條例》第 153P 條便賦予香港法院域外

司法管轄權，審理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或通常居於香港的人於

境外干犯以未滿 16 歲兒童為對象的指明的性罪行。該條文的立

法原意，是要打擊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以作為履行香港適

用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其中一項措施。 

       

  坊間亦有提到就《刑事司法管轄權條例》而言，條例訂明

包括盜竊、欺詐、勒索第 18 項罪行，以及串謀企圖犯這些罪行，

即使部分犯罪行為在香港以外發生，如果某一些有關事情是在



香港境內發生，特區法院亦有司法管轄權，該條例亦符合香港

一貫沿用的「屬地」管轄原則。 

       

  修改《侵害人身罪條例》，讓香港法院對香港特區永久性

居民或在港通常居住人士，就他們完全在境外干犯關乎謀殺的

罪行使管轄權，便會偏離特區一貫沿用的「屬地」管轄原則。 

       

  第三點我亦想就實際執行的問題跟大家討論。除了上述的

原則性問題外，就完全發生在香港境外的謀殺罪行行使管轄權，

也涉及取證和檢控一方履行披露材料責任的實際問題。由於犯

罪行爲發生在境外，我們必須向犯罪地的政府機關尋求司法互

助，以取得證據，能否成功是一個問題。即使拿到證據，證據

材料能否符合香港特區法院採納和接納證據的要求，亦是另一

個重要和實際的問題。加上在刑事檢控的法律程序中，檢控一

方有披露材料的責任，由於證據來自境外及大部分調查過程在

犯罪地發生並由當地的執法機關負責，香港控方難以確保犯罪

地機關會披露所有相關材料。儘管控方對此沒有過失，然而被

告人可以基於沒有獲得應予披露材料引致無法得到公平審訊的

理由，申請永久擱置法律程序。 



       

  經過謹慎考慮，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提交的《2019 年逃犯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方案較為可行，

它尊重由犯罪地進行管轄的原則，透過修改《逃犯條例》和《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完善個案的司法互助機制，在適

當保護人權的前提下，加強打擊犯罪，做法也符合特區政府一

貫的司法互助的政策。 

       

  主席，我就第一個議題在此發言完畢，我希望現在可以請

保安局局長繼續發言。  

  

完 

2019 年 5 月 31 日（星期五） 

 




